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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而做出。

茲載列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於2020年4月30日在《中國證券報》、《上海證券報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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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楊篤志

中國長沙，2020年4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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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趙嵩正先生、黎建強先生、劉桂良女士及楊昌伯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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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 

 

 

 

 

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完成核心经

营管理层持股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持股计划”）认购及非交易过户事项，

本次非交易过户股份数量合计 390,449,924 股。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

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

披露指引第 4 号—员工持股计划》的相关规定，现将公司本持股计划

实施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本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

2020 年 1 月 6 日，公司召开 202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

审议通过了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（草

案）》及相关议案，同意实施本持股计划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

年 1 月 7 日披露的《202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(公告

编号：2020-002 号)。根据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经营管理层

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，本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

的股份，本持股计划受让公司回购股票的价格为 2.75 元/股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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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自 2019 年 5 月 17 日首次实施股份回购，截至 2019 年 6

月 28 日股份回购已实施完毕，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账户累计回购

390,449,924 股，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4.96%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

2019 年 6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披露的《关

于回购公司 A 股股份实施完成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43 号）。 

 

二、持股计划认购及非交易过户情况 

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经营

管理层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，本持股计划拟筹集的资金总额上限为

107,373.73 万元，以“份”作为认购单位，每份份额为 1 元，持股

计划份额上限为 107,373.73 万份。持股计划实际认购资金总额为

1,07,373.7291 万元，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、自筹资金以及法律

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。实际认购份额为 1,073,737,291 份，实际认购

总份额未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拟认购总份额。 

本持股计划与公司第一大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

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的关联关系或《上市公司收

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。 

2020 年 4 月 29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

圳分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，公司开立的“中联重科股

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”所持有的 390,449,924 股已于 2020

年 4 月 28 日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“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-第一

期员工持股计划”专用证券账户中。本持股计划持有的股份占公司目

前总股本的 4.96%。 

根据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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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持股计划存续期为 48 个月，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算；本持股计划

所持标的股票，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2 个月后开始分期解锁，锁定

期最长 36 个月。 

 

三、本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 

公司将依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——股份支付》的规定进行

相应会计处理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，并按照相关规定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○年四月二十九日 


